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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社会组织登记服务规范》

编制说明

标准编制工作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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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

本文件根据《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5 年第一

批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计划的通知》（川市监函〔2025〕29 号）

要求，由四川省民政厅牵头组织修订。

二、编制背景与目的意义

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非营利性、民间自愿组成的非政府组织，

在助推经济发展、繁荣科学文化、提供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的重

要作用日益凸显，其发展已涵盖了科、教、文、卫、体育、社会

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，是承接政府职能转变、购买政府服务、创

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中坚力量之一。为进一步规范全省社会组织登

记工作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省民政厅编制了地方标准

《社会组织登记规范》（DB51/T2540-2018），于 2018 年 12 月 21

日获批，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自标准实施以来，在推动

我省社会组织登记工作规范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。一是

实现了登记工作内容全面覆盖，二是推动登记事项流程更加精简，

三是紧贴登记改革要求不断创新。
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地方标准改革精神，同时也适应民政部

对社会组织登记工作的新要求，更好体现社会组织登记工作为社

会服好务的属性，我厅提出修订该标准。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

1.启动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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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2 月标准修订任务下达后，省民政厅立即组织相关

工作部门和人员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明确修订目标和进度安排。

2.调研阶段

3 月，标准起草组梳理了《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等现行法律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开展政策对标分析，前往省及成都市政务服

务中心社会组织审批窗口，了解实际工作情况。

3.起草阶段

4 月-6 月，在前期调研基础上标准起草组着手修订标准，在

贯彻学习国家关于地方标准改革精神基础上，结合登记管理流程

优化及信息化应用需求以及国家对社会组织登记工作的最新工

作要求，形成了标准初稿。后经内部研讨，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

稿。

四、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

1、起草单位：四川省民政厅、四川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

2 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如下：

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/职称 任务分工

1 游文慧 四川省民政厅 副处长
负责项目组织管

理、协调

2 杨 玲
四川省质量和
标准化研究院

主任/正高级
工程师

负责标准修订、技
术内容协调

3 谢志兴 四川省民政厅 主任科员 参与标准修订

4 侯超华
四川省质量和
标准化研究院

副主任/高工 参与标准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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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/职称 任务分工

5 李方祥 四川省民政厅 主任科员 参与标准修订

6 李思维
四川省质量和
标准化研究院

助理工程师 参与标准修订

五、标准编制原则

《社会组织登记服务规范》参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

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编写要求，

按照以下原则编写。

（一）一致性原则

确保与已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一致性，确保

与已发布的国家标准的一致性，确保与相关行业标准的一致性。

（二）协调性原则

在本文件编制过程中，充分吸收和借鉴已发布国家标准相关

要求和指导原则，做到与相关标准的原则协调一致。

（三）易用性原则

在本文件起草过程中，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，方便社会组织

登记管理相关部门和人员开展登记管理工作，确保登记工作便于

操作且有效统一。

六、标准主要内容

（一）主要内容

1.本文件规定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适用范围、服务原则、

服务内容、服务流程、评价与改进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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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服务原则

确立“一次办结、高效便民、规范透明、协同共治”四项基本

原则。

3.服务内容

明确了各社会组织登记服务的内容包括成立、变更、注销、

章程核准、慈善组织认定、公开募捐资格申请等事项。

4.服务流程

明确了各社会组织登记办理服务的程序，如分解受理、审查、

决定、信息发布环节，并提供了标准化流程图。

5.服务要求

规定了登记服务工作对人员资质、场所条件、设施设备等方

面的基本要求。

6.评价与改进

提出了服务评估方法。

（二）修订和调整的内容

本文件代替 DB51/T 2540-2018《社会组织登记规范》，与

BD51/T 2540-2018 相比，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，主要技术

变化如下：

序号 原文件章条编号及内容 修订文件章条编号及内容

1 无 2.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



— 5 —

序号 原文件章条编号及内容 修订文件章条编号及内容

2 2.术语和定义 3. 修改了各社会组织的术语和定义

3 无 增加：4.社会组织登记工作的服务原则

4 5.工作要求 6. 修改为服务流程

5

4.人员要求

6.社会团体登记审批

7.基金会登记审批

8.民办非企业（社会服务机构）登记

审批

9.慈善组织认定和申请公开募捐资

格审批

7. 整合了各社会组织登记办理程序的内容、

简化了服务要求

6 附录 A 民政厅批复文件示范文本 删除

7

附录 B 社会团体登记申请材料

示范文本

附录 C 社会团体登记申请材料表

格格式

附录 D 基金会登记申请材料示范

文本

附录 E 基金会登记申请材料表格

格式

删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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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原文件章条编号及内容 修订文件章条编号及内容

附录 F 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服

务机构）登记申请材料示范文本

附录 G 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服

务机构）登记申请材料表格格式

附录 H 慈善组织认定及公开募捐

申请材料示范文本

附录 I 慈善组织认定及公开募捐

申请材料表格格式

8 无 增加：8.社会组织登记服务的评价与改进

9 无

增加：

附录 A 社会团体登记事项材料清单

附录 B 基金会登记事项材料清单

附录 C 民办非企事业单位登记事项材料清单

附录 D 慈善组织登记事项材料清单

七、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纳情况

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。

八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。

九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情况

本文件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十、标准性质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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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。


